图书馆催还图书通知

各位教职工读者：

图书馆计划在下学期初为全院教职工换发新《借阅证》，换证后实行两校区通借通还，并且计划扩大借阅限额，为了使这项工作能如期开展，请广大教职工按照如下规定协助工作：

1、请有到期（图书馆借期为180天）未还书的教职工读者放假前到图书馆还书。
2、有丢失图书的教职工请到所借图书的校区图书馆办理赔偿手续，经研究本次不加倍赔偿。

3、在借并且没有超期的图书可以继续阅读，建议到图书馆办理续借手续，换发新《借阅证》时划转到新证之中。

4、读者可以通过图书馆网页查询本人所借图书情况，具体办法是：进入学院主页→进入图书馆→ 进入书目查询 →进入东校区馆（西校区馆）→进入书目查询 →在检索词框中输入您的《借阅证》查询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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